包府办发〔2023〕78号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事业编制企业用”方式

引进集聚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紧缺急需人才

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高等、高职院校：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事业编制企业用”方式引进集聚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紧缺急需人才的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3年5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事业编制企业用”方式引进集聚重点

产业领域企业紧缺急需人才的

实施办法（试行）

为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一个创新、三个实现”重要指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更好引才聚才、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强化重振包头雄风、回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人才和产业支撑，结合工作实际，现就以“事业编制企业用”方式引进人才，制定本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一、适用企业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才引进和流动实施办法〉的通知》（内政发〔2017〕77号），聚焦“稀土之都”“绿色硅都”建设和陆上风电装备、先进金属材料、碳纤维和高分子材料、新能源重卡及配套、氢能储能5个重点战新产业发展及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优先支持重点产业领域年产值达到1亿元的规模以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建投资5亿元以上重点项目企业以“事业编制企业用”方式引进紧缺急需人才。

二、引才范围

（一）企业按照引才条件自主引进的人才。

（二）市委人才办、市人社局等部门组织企业赴外引进的人才。

（三）各级事业单位符合人才条件的在编在岗人员。

三、工作流程

（一）前期对接。分别于每年3月和9月，由市人社局对接企业开展岗位征集工作，一般为企业从事技术创新、工艺改造、产品研发、流程优化等工作所需的专业技术和技能岗位，经“事业编制企业用”工作小组研究确定岗位计划。

（二）确定编制。市委编办根据“事业编制企业用”年度引才用编计划，报经市委编委研究同意，将编制核定到人事编制所在单位（由市人事考试中心承接）。市人社局根据企业引才情况及时办理人事列编手续。

（三）明确岗位。市人社局组织用人企业通过制定方案、发布公告、报名审查、面试测评、体检考察等流程开展人才引进工作。服务期自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之时起计算。引进人才确定后与用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企业安排到岗工作，劳动合同要明确到企业工作期间人员管理、工资待遇等相关权利义务，同时与编制所在单位签订三方补充协议。

（四）期满选岗。“事业编制企业用”基本服务期限自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设定为5年。服务期内引进人才与用人企业协商一致留在企业，编制部门可提前收回所占事业编制，终止三方协议。服务期满可选择事业单位或留在企业工作，选择留在企业工作的，编制部门收回所占事业编制；选择事业单位工作的，由市人社局组织定岗事业单位根据编制和岗位需求情况与引进人才采取双选方式确定最终工作单位，同级组织人事编制部门办理调动手续。

四、人员管理

（一）考核管理。在企业工作期间，保留引进人才事业编制，人事档案由编制所在单位保管，日常管理、年度考核由企业和编制所在单位共同负责。服务期内由企业安排到相应岗位工作，积极搭建工作平台，注重培养使用，鼓励支持创新创造。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作岗位、晋升或降低职位，但不得调离、借调。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可作出不再留用的决定：

1．引进人才违反企业有关规定或不能胜任工作的；

2．引进人才不服从企业岗位安排或提前退出服务期的；

3．引进人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情形的；

4．其他影响继续使用的情形。

对企业不再留用的人员，由企业将相关情况报编制所在单位依法终止三方补充协议，编制部门收回所占编制。

（二）待遇发放。引进人才在企业工作期间薪酬由用人企业发放，社会保险、公积金等按照用人企业标准由企业缴纳。
（三）岗位保障。服务期内，引进人才所在企业注销工商注册或关闭破产的，由编制所在单位报市委人才办、市人社局，根据其所从事专业领域调整到有接收意向的企业工作，并重新签订补充协议。

（四）期满待遇。服务期满，选择继续留在企业工作的，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申报青年创新人才项目并予以资助，同时为用人企业增设一定比例推荐名额；选择事业单位工作的，在企业的服务年限计入工龄，工作业绩可作为事业单位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
五、监督实施

以“事业编制企业用”方式引进集聚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紧缺急需人才必须确保专编专用，由市人社局、市委编办等部门负责考核监督工作并接受社会监督，对违反“事业编制企业用”专编专用的企业在3年内不再下达岗位计划，并取消引进人才事业编制。

按照从优不重复的原则，与《包头市重点产业博士硕士引进行动计划》不同时享受。《包头市重点产业领域企业集聚紧缺急需人才实施办法》（包府办发〔2022〕132号）同时废止。本《办法》有效期为2年。

	抄送：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政协办公室。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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